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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

　　2015年以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开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以下简称管廊）建设的决策部署，共同推进开发性金融支持管廊建设。2016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将管廊建设纳入国家开发银行抵押补充贷款（以下称PSL）资金运用范围，将有限资源用于符合条件的管廊重点项目。为保证PSL资金的规范使用，更好地发挥开发性金融对管廊建设的支持作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PSL资金支持范围

　　PSL资金主要支持管廊本体建设及入廊管线敷设。管廊建设与其他基础设施同步实施的项目，PSL资金仅支持项目中管廊本体建设及入廊管线敷设部分。管廊建设与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工程一体化施工的项目，若管廊本体建设及入廊管线敷设的投资占项目总投资50%（含）以上，PSL资金可对项目进行全额支持，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建设内容须符合国家开发银行相关信贷政策；若管廊本体建设及入廊管线敷设的投资不足项目总投资的50%，PSL资金仅支持管廊本体建设及入廊管线敷设部分。

　　二、PSL资金运用条件

　　（一）基本要求。管廊建设项目所在城市管廊专项规划已经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审查同意，并由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项目立项等前期工作已有一定基础，具备开工条件。技术方案合理，符合《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50838）等标准规范。管廊建设项目已列入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全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项目储备库。

　　（二）可研编制要求。对于管廊建设与其他基础设施同步实施、管廊建设与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工程一体化施工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应明确管廊本体建设及入廊管线敷设部分的投资额度，并在总投资估算表中将管廊建设及入廊管线敷设对应的投资额度进行分项列示。

　　（三）优先支持条件。

　　具备以下任一条件的管廊项目，PSL资金给予优先支持：

　　1.列入国家管廊年度开工建设项目清单的管廊建设项目。2016年PSL资金将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2016年计划开工项目，以及2015年计划开工但在2016年实质性开工的项目。

　　2.含有天然气、污水、雨水管线中至少一类管线入廊的管廊建设项目。

　　3.管廊建设项目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完成项目前期工作、具备开工条件并实质性开工。实质性开工是指明挖工程已开挖基坑形成支护，非开挖工程施工机械已经钻孔。

　　三、申请程序

　　（一）信息填报。各地通过住房城乡建设部“全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项目信息系统”（以下简称管廊信息系统）填报管廊建设项目信息，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并与项目实施及融资方案相一致。住房城乡建设部组织专家进行审查，通过后纳入全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项目储备库。

　　（二）上报项目。由地方管廊建设主管部门或项目实施主体向所在地国家开发银行分行提出管廊建设项目使用PSL资金的申请，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会同管廊建设主管部门汇总本地区申请PSL资金支持的管廊建设项目，联合报国家开发银行和住房城乡建设部。

　　（三）入库确认。国家开发银行对各分行上报的管廊建设项目资料进行审核，统一送住房城乡建设部，商请出具管廊建设项目入库书面认定文件。住房城乡建设部接到国家开发银行的函件后，结合各地管廊建设项目入库情况，据实出具认定函。

　　（四）信贷管理。经认定入库的管廊建设项目，待国家开发银行依据相关信贷流程完成授信承诺后，按照本通知第一条所列原则与借款人签署PSL资金借款合同。PSL资金的发放及贷后管理等事宜，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抵押补充贷款管理办法（试行）》（银发[2016]101号）及国家开发银行相关管理办法执行。

　　四、其他要求

　　（一）管廊建设项目纳入全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项目储备库是运用PSL资金的必要条件。各地管廊建设主管部门、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要在现有良好合作的基础上，通力协作，用好用足PSL资金政策。

　　（二）各省级管廊建设主管部门要积极指导本地区各城市科学编制管廊专项规划，制定管廊有偿使用收费标准，做好管廊建设项目信息填报工作；主动与所在地国家开发银行分行沟通配合，共同筛选有融资需求且符合PSL资金支持政策的管廊建设项目，积极协助城市落实承贷主体，并组织有关单位通过管廊信息系统上报PSL资金支持项目的进展情况。

　　（三）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要做好管廊建设项目的开发评审工作，按照总行有关要求，及时向总行报送运用PSL资金的项目清单及统计数据，落实好PSL资金的发放和支付，并督促借款人建立单独的PSL资金支用台账，并定期核对，保证合规。

　　（四）各地管廊建设主管部门和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要将PSL资金运用及相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向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开发银行总行反映，以便更好地推进此项工作。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　吴涛　010-58933981

　　国家开发银行评审二局　韩毅　010-68306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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